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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充电桩公众责任险

累计赔偿限额  ￥5,000,000.00元
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 ￥1,000,000.00元
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 ￥500,000.00元
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  ￥500,000.00元
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     ￥50,000.00元

免赔额：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1000元整或损失金额的5% ,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二、光伏和储能设施公众责任险
累计赔偿限额  ￥5.000.000.00元
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 ￥1.000,000.00元
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 ￥200,000.00元
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  ￥100,000.00元
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     ￥5,000.00元
免赔额：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2000元整或损失金额的10% ,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三、财产综合险
保险金额￥10,000,000.00元
保险标的(详见新能源设备运营清单)
免赔额：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:¥1,000.00元,每次事故绝对免赔率5%,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其中：光伏电站和储能电站的事故免赔额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% ，两者以高者为准。 其中自然灾害免赔额为5万或者损失金额15%，两者以高者为准 。 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是100万。


